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落实物业小区通讯设施建设管理要求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办、房管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各相关单位：
　　近期上级部门检查发现我区个别物业服务项目存在第三方网络运营商在开展宽带网络安装业务时，假借“向业主提供售后网络维保服务”或“物业收取开门费”等名义，违规向业主收取不合理费用，损害业主利益。
　　为保障物业小区业主住户自由平等选择网络运营商的权利，根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广东省信息促进条例》、《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建标〔2013〕36号）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新建建筑物内的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管线和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新建建筑物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与验收，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既有住宅项目如果由第三方投资建设运营的，有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尽快启动对相关通讯设施设备的回购工作并移交物业管理企业统一管理。
　　二、项目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单位组织，不得与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业务经营者签署排他性、垄断性协议，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排他性、垄断性行为。
　　三、物业公司要做好通讯机房及线路的维护管理。通讯机房一律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并做好对通讯运营商或其授权的第三方运维公司工作人员出入登记。
　　四、如物业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对通讯机房及线路进行维保的，必须在合同约定第三方公司不得向业主收取运营商规定以外的费用，并做好回访抽查。
　　五、物业公司立即在所有物业服务项目公告栏张贴告示，通过业主微信群、管家服务等方式开展对业主的风险提示宣传，告知业主可以自行通过多种方式选择各运营商安装宽带网络，在安装宽带网络时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并明晰举报投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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